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防疫宿舍清洁、消毒服务补充协议

委托方：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2022年11月30日经开校区疫情封控后，打扫阳宗校区绘锦1-3栋、绘水1栋、准备给经开校区学生住，2022年12月6日-8日打扫经开校区绘臻2-5栋宿舍卫生打扫及消毒，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服务范围及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提供国土学院学生公寓疫情防疫宿舍清洁服务。
服务范围：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学生公寓防疫宿舍打扫、消毒。
第二条 服务质量标准
1、保洁服务质量标准
（1）地面质量标准：干净、明亮、无痰迹、无烟头、无纸屑果皮，无污垢，无积水，无口胶糖、无卫生死角，对整个房间地面、墙面进行消杀；
（2）卫生间质量标准：清扫、擦拭、冲洗一次，对卫生间进行消毒。做到便坑、便盆干净无垢，无异味，下水道无堵塞；面盆、台面及镜子干净、明亮、无污渍；墙面干净无灰尘，屋顶屋角无蛛网；地面干净无积水、无烟头。
（3）宿舍内家具清洁质量标准：干净无灰尘、无污垢、家具进行消毒；
第三条 服务期限
自2022年 12月 1日起至2022年 12月 10日止。
第四条 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bookmark: _GoBack]1、服务费用：按照打扫毕业生宿舍标准，每间宿舍打扫费用50元计算，具体费用计算方式为：每次校方通知打扫宿舍总量*50（元）/次/间。经开、阳宗两校区共计打扫810间宿舍，合计费用40500元，上述费用为包干价，含宿舍打扫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工具费、税费等费用。
2、支付方式：服务期间乙方无违规行为，甲方按打扫次数当即支付，即：本协议签订后，打扫验收完成合格后按当次打扫的费用当即支付。 
乙方指定收款账号：531078133018150118810  （开户行：交行昆明世纪城支行）。 
3、乙方应于甲方每次付款前，向甲方出具等额有效的税务发票，否则甲方有权延迟付款并无需就此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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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协议期间，在乙方无违约的前提下，甲方确保本协议下疫情防控宿舍有乙方清洁打扫。
（2）甲方有权监督检查乙方的疫情防控宿舍清洁质量，有权对乙方现场清洁过程中出现的不符合管理质量的现象要求立即整改。
（3）甲方如遇检查等特殊情况，需提前书面或电话通知乙方，乙方须配合甲方适当增加全校宿舍清扫次数。
（4）按本协议约定支付服务费用。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协议期间，乙方须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和整改要求。
（2）乙方须按本协议要求，保质保量完成甲方委托的疫情防控宿舍清洁工作。
①按照相关标准和要求规定时间内完成两校区防疫宿舍的垃圾清理、宿舍清洁、消毒工作。
（4）乙方应指派专人管理、清洁甲方现场的疫情防控宿舍打扫情况，及时收集甲方的反馈意见。
（6）乙方在清洁疫情防控宿舍工作时应做到安全、有序，自觉遵守管理制度。乙方人员在清洁疫情防控宿舍工作时，发生伤亡或损坏甲方财产、产品等安全事故，其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负，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7）乙方需具备合法的物业管理经营资质。否则，乙方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同时，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并由乙方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第六条 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履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其他
1、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2、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修改本协议内容，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修改需经甲、乙双方同意并签订补充条款，补充条款与本协议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3、本协议自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4、本协议一式 肆 份，甲方执  贰  份，乙方执  贰  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协议附件（如有）作为本协议之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盖章）：        
法定代表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协议签订日期：



